
附件 1.

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市监处字 (⒛⒛〕006号

当事人:柳州市飞虹网吧等 24户 企业 (名 单附后 )。

⒛⒛年 3月 23日 ,我局执法人员在依法监督检查企业年度

报告情况过程中,发现当事人涉嫌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

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

活动。同日,报经局领导批准立案调查。

现已查明,当 事人连续 2年未在国家企业信用信 J憝 公示网上

进行年报。我局通过对当事人登记的住址经营场所邮寄两次专用

信函,⒛⒛年 1月 16日 第一次寄出24封信函,退回 21封信函,

⒛20年 2月 18日 第二次寄出 24封信函,退回 19封信函,对于

未退回信函的企业,我局组织办案人员进行现场核查,做好现场

笔录;并通过电话联系核实,当 事人均无法取得联系。同时,当

事人未办理注销登记,未做税务登记信息确认或是税务状态非正

常,且经柳州市社会保险事务局系统查询当事人未参保,实际已

经处于超过长期自行停业的状态。当事人上述情况属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规定的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

上、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情形。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 (一 )机读企业登记信
`急

一份,证明当事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 (二 )企业未年报信
`急

一份,证明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

内参加年报 (详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

证据 (三 )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拟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

业名单 (税务局比对)一份,证明当事人未做税务登记信息确认

以及税务状态非正常的事实;

证据 (四 )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拟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

业名单 (人社局比对 )一份,证明当事人未参保。

证据 (五 )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拟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

业名单 (税务局、人社局合并比对 )一份,证明当事人的纳税及

参保情况;

证据 (六 )邮寄专用信函二份,证明当事人已经停业;

证据 (七 )《 吊销企业名单:柳州市飞虹网吧等 24户 企业》

一份,证明当事人名单。

以上证据系本局依照合法程序取得,符合法定形式。

本局于⒛⒛年 4月 3日 通过邮寄信函方式,将柳市监听告

字 匚2020〕 006号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寄予当事人,当 事人

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 事人开业后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

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

的行为,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公司 (个人独资企业)开业后自行停业

连续六个月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行

为,情节严重,根据 《关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正确行使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依法对当事人进行处罚。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
“公司登记

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

续六个月以上的,可 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
“公司成立后无正当

理由超过 6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 6个月以上

的,可 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

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
“
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

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吊

销营业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七十一

条
“
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吊销其营业执

照。”
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吊销营业执照。

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六十日内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或柳州市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

柳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
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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